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构造

房 绍 冲

几年来
,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商品化
,

传统的房屋所有权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许多新

的问题随之产生
,

特别是房屋的区分所有问题
。

如何解决这一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
,

是我

国房地产市场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

在现代社会
,

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
,

城市地价的高涨
,

土地利用开始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

高

楼大厦雨后春笋般地拨地而起
。

由于高层建筑物往往由不同人所共同拥有
,

各种关系复杂
,

因

而引起无数的纷争
,

各国纷纷制定调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法律
。

我国 目前 尚未制定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法
,

建设部 � � � � 年 �� 月发布的《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只对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
。

从各国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立法来看
,

虽各具特色
,

但基本内容

大体相同
,

大都规定了诸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成立与消灭
、

专用部分与共用部分的界定
、

区

分所有人的权利义务
、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等内容
。

一
、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构成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为建筑物
。

所谓建筑物
, “

一般指主要供人们进行生产
、

生活或其

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
” 。

� 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客体的建筑物只是建筑物中的一部分
。

为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的建筑物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 �

�

建筑物在结构上能够区分为两个以

上的独立部分
。

其区分的方法有三
�
一是纵割的区分

,

如连脊房屋
�二是横割的区分

,

如楼房的

楼层 �三是纵横割的区分
,

如楼房的单元
。

从各国立法来看
,

一般采取后两种方法
,

即建筑物须

能够在横向
、

或纵横 向上区分为若干独立部分
。

笔者认为
,

这种立法是可取的
。

因为纵割区分

的建筑物
,

除界壁墙及梁柱等共用之外
,

一般走廊
、

楼梯等都是分开的
,

外壁墙
、

屋顶
、

基地等均

以界壁墙为界
。

这种情况与普通所有权并无很大差别
,

完全可以按照普通所有权和共有关系加

以解决
。 �

�

建筑物的区分各部分能够单独使用并能为不同的所有人所专用
。 �

�

建筑物除区分

专用部分外
,

还必须有共用部分
。

也就是说
,

建筑物在使用性质上必须能够区分为专用部分和

共用部分
。

如果只有专用部分
,

则形成的是普通所有权关系
。

如果只有共用部分
,

则形成的是

菩通共 有关系
。

只有专用部分与共用部分并存
,

才能形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关系
。

从上述的界

定的条件来看
,

作为建筑物所有权客体的建筑物应当限于楼房
。

正因为如此
,

建筑物区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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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权
,

又有
“

住宅所有权
” 、 “

公寓所有权
、 、 “

楼层所有权
”

等称谓
。 � 笔者认 为

,

我国建立建筑物 区

分所有权制度
,

亦应将其客体限定在楼房的范围之内
。

当然
,

楼房的用途不限于民用
,

商业
、

服

务业用房等亦包括在内
。

我国《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所指的
“

异产毗连房屋
”

不能一概

成为建筑物所有权的客体
。

按该《规定 ��第 �条第 � 项
,

异产毗连房屋
“

系指结构相连或具有共

有
、

共用设备和附属建筑
,

而为不同所有人所共有的房屋
” 。

可见
,

异产毗连房屋的范 围要大于

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中的建筑物的范围
。

异产毗连房屋只有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
,

才能成为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
。

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构成
,

各国立法及学说不尽一致
。

按德国《住宅所有权法》
,

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由三部分构成
,

即由供居住或供其他用途的建筑空间上所设立的专用所有权
、

区

分所有人共用建筑物 �包括基地 �上所设立的持有共有权和基于共同关系而产生的身份上的成

员权所构成
。

� 德国法学家贝尔曼将被区分的各空间所有权视为特别所有权
,

外周问题视为共

有权
,

再加以各区分所有人之间的成员权
,

从而形成了将物权法性与人法性二要素合而为一体

的
“

共同的空间所有权
”

法律关系
。

� 在 日本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法中
,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由作为

区分所有对象的建筑物部分的单独所有权
、

为行使单独所有权所不可缺少的建筑物共同部分

的共有权和对建筑物所在土地的建筑用地权三项要素构成
。

� 在法国
,

有主张二元论者
,

认为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私有部分的权利和共有部分的权利所构成
�
有主张一元论者

,

认为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乃是一项概括的物权
,

一方 面具有私有部分的权能
,

另一方面具有共有部分的权

能
。

�

笔者认为
,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种复合形态的权利
,

应无疑义
。

因此
,

不宜将专有权与共

有权视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权能
。

� 那么
,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由哪些权利复合而成的呢 �

从上述各种观点来看
,

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有关的权利共有四项
�

专有权
、

共有权
、

基地利用权

和成员权
。

笔者认为
,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由专有权和共有权所构成的
。

基地利用权实质上乃

是共有权的具体化
,

不宜与共有权并列
,

故德国《住宅所有权法 》将基地作为共有建筑物是合理

的
。

而成员权实质上乃是区分所有人为更好地行使专用权和共用权
,

管理区分所有建筑物
,

在

区分所有人团体中所享有的权利
。

该权利之享有是以 区分所有人享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前

提的
,

自然不能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构成要素
。

所以
,

笔者赞同这样的主张
�

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
,

是指根据使用功能
,

将一栋建筑物在结构上区分为由各个所有人独自使用的专用部分和

由多个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共用部分时
,

每一所有人所享有的对其专用部分的专有权和对共用

部分的共有权的结 合
。

专有权和共有权是相对独立而又不可分离的权利
。

作为相对独立的权利
,

区分所有 人可以

分别行使之
�

对专用部分行使专用的权利
,

对共用部分行使共用的权利
。

作为构成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的复 合要素
,

建筑物区分所有人不得将其分离
。

这是各国立法一致公认的原则
。

如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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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法律》第 �� 条第 � 项规定
�

共有权不得与专有权分离处分
。

德国《住

宅所有权法》等亦有类似规定
。

如果失去专有权和共有权中的任何一项
,

则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

就将不复存在
。

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结构中
,

专有权占主导地位
,

共有权居从属地位
,

即专有

权的效力及于共有权
�

专有权是产生共有权的前提
,

专有权的范围决定共有权的范围
。

� 因此
,

在一区分所有建筑物上
,

区分所有人取得了专用权
,

便当然取得共有权
。

划分专有权和共有权的范围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

�
�

专有权
。

专有权的标的物是区分所有建筑物中的独立建筑空间
。

这与普通所有权不同
,

它不是对有体物加以管领支配
,

而是对由建筑材料所组成的
“

空间
”

加以管领支配
。

对专有权的

标的物
,

各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立法一般都规定了范围
。

如 日本《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法

律》第 �条规定
� “
一栋建筑物在构造上被区分为数个部分

,

其各部分可以独立供作住宅
、

商店
、

水务所或仓库或者其他建筑物使用时
,

依本法所定
,

得各自为所有权的标的
。

”瑞士民法典》第

� �� 条之 � 第 � �� 项则更明确规定
� “

特别权利 �专有权—
笔者注 �标的物

,

可为单独的楼层
,

亦 可为楼层 内隔开的具有出入 口的用于居住
、

办公或其他 目的的单元
�
单元 可包括隔开的房

间
。 ”

从各国立法来看
,

作 为专有权标的物的专用部分—建筑空间
,

必须能够与外界隔离而又

能独 立使用
。

因此
,

凡是开放式的建筑空间
,

或不能独立使用的部分
,

如某一单元 中的一个居室

或一个阳台
、

为多个区分所有人共用的楼梯等
,

都不能作为专有权的标的物
。

�
�

共有权
。

共有权的标的物为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用部分
,

即除专用部分之外的部分
。

共

用部分有法定共用部分和约定共用部分
,

全体共用部分和部分共用部分之分
。

法定共用部分即

区分所有建筑物在性质或构造上当然共用的部分
,

如电梯
、

楼梯
、

基地等
�约定共用部分即区分

所有人通过规约
,

将可以作为专用的部分作为共用部分
,

如将某一房间作为集体会议室
、

活动

室等
� 全体共用部分即供全体区分所有人共同使用的部分

,

如庭院
、

公共厕所等
�
部分共用部分

即供部分区分所有人共同使用的部分
,

如结构性隔层
、

各单元的楼梯等
。

《瑞士民法典》第 � ��

条之 � 第 � ��
、

� �� 项对法定共用部分和约定共用部分分别作了规定
�
属于法定共用部分的有

�

� �� 建筑物的场地及建造楼房的建筑权
,

��� 对于楼房或其他楼层所有人的房屋的存在
、

结构及

坚固极为重要的或对楼房的外观及造型起决定作用的装饰物
,

� �� 其他楼层所有人亦使用的设

备
。

属于约定共用部分的是
�

建筑物的其他组成部分
,

经楼层所有人在设定楼层所有权时或事

后 合意后
,

得宣布为共同所有
。

日本《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等的法律》第 �条及第 � 条规定
�

共

用部分是指
一

专有部分外的建筑物的部分
、

不属于专有部分的建筑物的附属物
、

通往数个专有部

分的走廊或楼梯室及其他在结构上可供区分所有人或一部分共用的建筑物的部分
。

从我国《城
��了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来看

,

共用部分包括
�

共用的门厅
、

阳台
、

屋面
、

楼道
、

厕所
、

院落
、 �

�

下水设施
,

共有房屋主体结构中的基础
、

柱
、

梁
、

墙
,

房屋 的附属建筑 �如 电梯
、

水泵
、

暖气
、

水卫
、

电照
、

沟管
、

垃圾管
、

化粪池等�
。

其中
,

既有全体共用部分
,

又有部分共用部分
。

在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有权中
,

下列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

� �� 关于共有权的性质问题
。

日本通说认为是共同共有
,

台湾学者通说认为是按份共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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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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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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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是按份共有
。

� 笔者亦认为
,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有应为按份共有
。

因为
,

如

果认定为共同共有
,

则区分所有人的利益分享与费用分担将无法确定
。

但这种按份共有与普通

按份共有不同
。

在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有中
,

共有人虽可以按一定标准确定其共有份额
,

但却

不能将 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单独转让
。

这是由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使用 目的及性质所决定的
。

既

然 区分所有建筑物 中的共有为按份共有
,

则区分所有人自应有 自己的份额
。

但区分所有人的共

有份额应如何确定
,

各国采取的标准不尽一致
。

《瑞士民法典》第 � �� 条之 � 第 � �� 项规定
�

各楼

层的应有份
,

以不动产价值或建筑权价额的百分数或千分数计算 � 日本《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

等的法律 》第 �� 条规定
�

各共有人的份额依其所有的专有部分室内面积的比例计算
,

而室 内面

积则依照以墙壁或其他区划的内侧线围绕部分的水平投影面积为准
。

笔者认为
,

基于我国的实

际情况
,

共有份额的确定
,

应当以专有部分的出售价格占整 个建筑物总价格的比例计算
。

这样

确定
,

一则简便易行
,

二则可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

� � �关于楼顶和楼梯的共用问题
。

对此问题
,

我国有学者认为
�
不设公共设施的楼顶

,

应属

最高层的区分所有权的客体范围
。

设置公共设施的楼顶
,

归该楼的全体所有人所共有
�
楼顶上

不设公用活动场所的楼房的各层楼梯分别属于楼梯以上的区分所有人共有
,

比如一至二层的

楼梯
,

属于二层至顶层各区分所有人共有
,

二到三层的楼梯
,

属于三至顶层的各区分所有 人共

有
,

依此类推
。

楼顶上设置供全楼人员共同使用的阳台等活动设施或场所的楼房的各层楼梯和

走廊
,

归全体所有人共有
。 � 笔者认为

,

这种观点不可取
。

就楼顶而言
,

虽在楼房的最上层而不

与其它层接界
,

但楼顶对整个建筑物的构成
、

外观等具有决定性作用
,

并且对顶层区分所有人

之下的区分所有人亦有裨益
。

因此
,

无论楼顶是否设置公共设施
,

都应属于共用部分
�
就楼梯而

言
,

虽然由于楼层的不同
,

各区分所有人实际使用楼梯的面积有别
,

如一楼区分所有人基本 仁

不使用楼梯
,

而二层以上的区分所有 人随楼层的增高
,

使用楼梯的面积也增大
,

但这不应影响

整个楼梯作为区分所有人的共用部分
,

无论楼顶是否设置公共活动场所
。

否则
,

必将导致各区

分所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平等
。

例如
,

若按
“

分层共有
”

的观点解释
,

区分所有人对楼梯所享

有的共有份额将随着楼层的增高而增加
,

因而承担的义务也就越来越大
。

这显然与专有份额不

成比例
。

换个角度讲
,

如果高层的区分所有人乘 电梯上下楼而很少使用楼梯
,

则应当作何种解

释
。

该电梯是否也应
“

分层共有
”

呢 �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

笔者认为
,

楼顶
、

楼梯是区分所有建

筑物的当然组成部分
,

自应为区分所有人所共有
,

不应有任何条件的限制
。

这是各国立法的共

同主张
。

当然
,

这里的共用部分可能是全体共用部分
,

也可能是部分共用部分
,

应视具体情况而

定
。

��� 关于基地的共用间题
。

区分所有人使用建筑物基地的权利
,

称为基地利用权
。

关于基

地利用权
,

有人认为
,

建筑物的区分所有
,

各专有部分以 立体的形式重叠而成
,

而 且第二层以上

之专有部分与地面并无直接的接触
,

因此
,

二层以上专有部分的区分所有人
,

对于基地并无所

有权
、

地上权的必要
,

各自得就其专有部分之位置
,

具有与地面无直接关 系的空间所有权或空

间地上权
。

而有人则认为
,

建筑物的三层乃以二层为媒介
,

二层则以一层为媒介
,

直接间接均受

地面的支持
,

因此
,

不能将二层或三层部分之区分所有
,

视 为单纯的空间所 有权或空间地上

女汤离‘
�

� � 李宝明
�
《区域所有权及其相关理论初探》

,

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
、

全国法院 卜部业 余法 律大学《首届学术 讨论

会 沦文选 》
,

人民法院出版社 ���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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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 笔者认为
,

建筑物的二层以上虽与基地无直接的支撑关系
,

但都通过支撑媒介与地面发

生支撑关系
。

实际上
,

整个区分所有建筑物均 由基地支撑着
。

因此
,

应 当认为区分所有人对基

地都有共用的权利
。

在我国
,

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

区分所有人取得区分所有权
,

即取得 了国

有或集体土地使用权
。

因此
,

即使区分所有建筑物毁损灭失
,

区分所有人亦有权在原基地上重

建区分所有建筑物而重新享有区分所有权
。

二
、

建筑物区分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种复合形态的权利
,

因而其主体自然具有复合身份
,

即区分所有人

既是所有权人
,

又是共有权人
。

由于法律身份不同
,

权利主体所享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亦有差

别
。

�
�

区分所有人作为所有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主要有
� � �� 区分所有人对其专用部分享有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

区分所有

人在不违背区分所有建筑物本身用途的前提下
,

可以自由用益和处分其专用部分
。

如区分所有

人可以 自己居住
,

也可以出租
、

出借
、

出典
、

设定抵押
、

出卖等
。

为增加专用部分的使用价值
,

在

不损害区分所有建筑物结构的情况下
,

可以任意装饰其专用部分
。

这些装饰物即使牢固在建筑

物上而无法分离
,

仍归区分所有人所有
� � �� 区分所有人在行使区分所有权时

,

有权排除他人干

涉和限制
。

区分所有权作为所有权的特殊形态
,

亦具有排他性
。

区分所有人有权拒绝他人对其

专用部分的不合理要求
� � �� 区分所有人于必要限度内

,

有权使用其他区分所有人的专用部分

或不属于 自己共有的共用部分
。

所谓必要限度限于为使用
、

保存或改 良专用部分或共用部分所

必须的范围内
。

日本《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等的法律 》第 � 条第 �项即作如此规定
。

义务主要有
� ��� 区分所有人使用其专用部分不得违反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使用目的

。

区分

所有人的使用行为如有不当
,

其他区分所有人有权加以制止
,

如在纯供住居用的区分所有建筑

物中开设工厂
、

卡拉 � � 舞厅
、

餐馆等
,

均属不当使用行为
。

这些行为不仅带来噪音振动
,

影响

他人生活安宁
,

而且也影响他人生活安全
� � �� 区分所有人使用其专用部分不得妨害和损害其

他区分所有人的利益
。

如在 自己的专用部分存放影响建筑物安全的危险品
、

豢养动物
、

大声喧

哗等
,

他人有权加以禁止
� ��� 区分所有人不得损害或随意改变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结构

。

如随意

改变处于其专用部分内的水
、

电
、

暖等供给系统
,

随意拆除影响建筑物牢固与完整的墙壁
、

梁柱

等
,

其他区分所有人有权禁止
。

如果区分所有人违反上述义务
,

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

如

排除妨碍
、

消除危险
、

恢复原状
、

赔偿损失等
。

�
�

区分所有人作为共有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主要有
� � �� 区分所有人有权按共用部分的用途加以使用

,

日本《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

等的法律》第 �� 条规定
� “

各共有人对共用部分
,

得按其用法进行使用
。 ”

即按照共用部分的种

类
、

性质
、

构造使用共用部分
,

其他区分所有人无权限制和干涉
。

如果区分所有人按 区分所有建

筑物的非本来用法使用
,

则须由多数区分所有人决定
,

或按规约的规定处理
。

如在屋顶开设娱

乐场等
� ��� 区分所有人有权分享共用部分的收益

。

如果区分所有人将共用部分用于营利性使

用
,

则其收益应由区分所有人分享
。

例如将共用的庭院开设停车厂
、

在屋顶开设卡拉 � � 舞厅
、

出租外墙壁用作广告宣传等
。

对共用部分的收益
,

区分所有人应按共有份额的 比例分 享
。

� 刘得宽
�
《民法诸�� 题与新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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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构造

义务主要有
�
��� 区分所有人应维护共用部分的正常使用状态

。

不得随意改动共用部分的

设置和结构
,

不得侵占共用部分
,

应保持共用部分的清洁
。

例如
,

区分所有人不得在公用走廊堆

放杂物
,

不得随意倒放垃圾
,

不得损害消防
、

水 电等设施
,

不得随意在公用庭院搭棚建屋
,

等等
。

我国《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 》第 � 条规定
�

除另有约定外
,

所有人不得多占
、

独占共用部

分
。

第 � 条规定
�

所有人如需改变共有部分的外形或结构时
,

除须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外
,

还需

征得其他所有人的书面同意
� ��� 区分所有人应负担共用部分的正常费用

。

对于为使用
、

维修
、

管理共用部分所支出的费用
,

区分所有人有分摊的义务
。

为全体共用部分所支出费用
,

应由全

体区分所有人按其共有份额的比例分担
�为部分共用部分所支出费用

,

应由受益的区分所有人

按共有份额比例分担
。

共用部分的正常费用一般包括 日常维修共用部分的费用
、

管理共用部分

的费用
、

设置和更新共用设施的费用及建筑基地的负担 �如土地使用费 �等
。

我国《城市异产毗

连房屋管理规定 ��� 寸费用分摊作了较 明确的规 定
。

第 � 条规定
,

修缮费用依下列原则处理
�

�一 �共有房屋主体结构 中的基础
、

柱
、

梁
、

墙的修缮
,

由共有房屋所有人按份额 比例分担
� �二 �

共有墙体的修缮
,

按两侧均分后
,

再由每侧房屋所有人按份额 比例分担
� �三 �楼盖的修缮

,

其楼

面与顶棚部位
,

由所在层房屋所有人负责
,

其结构部位
,

由毗连层上下房屋所有人按份额 比例

分担
� �四 �屋盖的修缮

� �
�

不上人房盖
,

由修缮所及范围覆盖下各层的房屋所有人按份额 比例

分担
。

�
�

叮上 人屋盖
,

如为各层所共用
,

由修缮所及范围覆盖下各层的房屋所有 仪按份额分担
�

如仅为若于层使用
,

使用层的房屋所有人分担 一半
,

其余一半由修缮所及范围覆盖下各层房屋

所有人按份额 比例分担
� �五�楼梯及楼梯间的修缮

� �
�

各层共用楼梯
,

由房屋所有人按份额 比

例分担
。

�
�

为某些层所专用的楼梯
,

由其专用的房屋所有人按份额比例分担
� �六 �房屋共有部

位必要的装饰
,

由受益的房屋所有 人按份额比例分担
� �七 �房屋共有

、

共用的设备和附属建筑

的建缮
,

由所有 人按份额 比例分担
。

区分所有 人不履行 上述 义务的
,

其他区分所有人有权请求

排除妨碍
、

消除危险
、

恢复原状
、

赔偿损失
。

三
、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是指为维持区分所有建筑物的良好状态
,

而对区分所有建筑物加

以保养
、

利用的行为
。

对区分所有建筑物专用部分的管理
,

由各区分所有人各 自为之
,

而对区分

所有建筑物的共用部分
,

则须由全体 区分所有人共同管理
。

我们一般所称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的

管理是专指后者而言的
。

由于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涉及到每个区分所有人的利益
,

而每个区

分所有人 又不能各 自为之管理
,

所以
,

必须建立一个代表全体区分所有人利益的团体组织
,

这

是各国立法的一致性规定
。

我国《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第 �� 条亦规定
� “

异产毗连房屋

的所有人可组成房屋管理组织
,

也可委托其他组织
,

在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
,

负

责房屋的使用
、

修缮等管理工作
。 ”

从各国立法规定来看
,

在区分所有人团体 内部
,

一般设立两个管理机构
�

一是 区分所有人

大会
,

二是管理委 员会
。

而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基本规范则为管理规约
。

区分所有人大会由全体区分所有人组成
,

是区分所有人团体的最高决策机关
。

各区分所有

人通过 区分所有人大会参与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
。

这是 区分所有人成员权的具体表现
。

区

分所有人大会的主要职权是决定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重要 弘项
。

例如
,

管理规约的订立
、

变

更或废止
,

毁损建筑物的重建
,

改扩建建筑物
,

选举管理委员会等等
。

区分所有人大会的决议对

全体区分所有人有拘束力
。

区分所有人大会的决议如何表决
,

各国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
,

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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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
“

一致表决
”

和
“

多数表决
”

两种方法
。 “

多数表决
”

又有简单多数表决与绝对多数表决之分
。

德国法原则上对一般管理行为实行简单多数表决制
,

而对处分行为则实行一致表决制
� 日本法

以简单多数表决为原则
,

以绝对多数表决为例外
。

� 我们认为
,

在区分所有人大会决议的表决

方式上
,

宜采取绝对多数表决制
。

因为一致表决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
,

而简单多数表决制又不

利于反映绝大多数区分所有人利益
。

对于区分所有人大会决议的表决权应如何计算
,

各国立法

规定亦不尽一致
。

德国法
、

瑞士法系以区分所有建筑物的所有人的人数为准
,

即一人有一票表

决权
。

即使一人拥有二个 以上专用部分
,

亦只能按一人计算
。

但二人共有一专用部分的
,

则按

一人计算
� 日本法系以专用部分室内面积的比例为准

。

法国法原则上每一区分所有人均有表决

权
,

但表决权的多少则视其专用部分占区分所有建筑物价值的比例计算
。

这些方法
,

当以 日本

法或法国法的规定为宜
。

这种方法能够反映出区分所有人的共有份额的多寡
。

管理委员会是区分所有人大会的执行机构
,

由区分所有人大会从区分所有人 中选举产生
。

一般设主任一人
,

委员若干人
。

管理委员会负责区分所有建筑物的 日常管理工作
。

对内执行区

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事务
,

对外代表区分所有人团体从事活动
。

如《瑞士民法典》第 ��� 条之
�� � �� 规定

� “

管理人对其法定任务范围内的楼房共同所有关系的全部管理事务有代理权
,

对外

代表楼房共同所有吴系及楼层所有人
。 ”

日本法亦有类似规定
。

管理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有
�

执行

区分所有人大会的决议事项
、

管理 日常收益及费用支出情况
、

召集召开区分所有人大会
、

调解

区分所有人之间的纠纷
、

查处违反规约的行为等
。

管理规约是规范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自治规则
,

实际上
,

就是区分所有人团体的章程
。

管理规约的订立
、

变更或终止均须经区分所有人大会决议
。

按 日本《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等的

法律 》第 �� 条第 �项规定
� “

规约的设定
、

变更或废止
,

依区分所有人及表决权各四分之三以上

的多数集合的决议进行
。 ”

这种绝对多数表决制是可取的
。

管理规约订立后
,

对全体区分所有人

发生效力
,

同时亦及于区分所有人的继承人等特定继受人
。

德国法及 日本法均有此规定
。

一般

而言
,

管理规约可以规定如下事项
� � �� 有关区分所有人所有关系的事项

,

如将专用部分规约为

共用部分等
� ��� 关于区分所有人之间共同事务的事项

,

如管理规约的订立
、

变更或废止
,

管理

委员会的组成等
� � �� 关于区分所有人之阿 刊害关系的事项

,

如收益的分配
、

费用的分摊等
� � ��

关于禁止区分所有人行为的事项
,

如禁止饲养动物
、

禁止存放危险品等
� ��� 关于对违反义务者

处理的事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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